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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分册收录商法类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共36个。
　　全书正文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为“公司法”、“企业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
”和“海商法”，与商法教材相关的较为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可在本书中查获。
　　本套学习式分类教学法规丛书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条将教材和法条结合起来学习的良好途径
。
本丛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相配套，并结
合相关司法考试真题，可以有效衔接本科教育和司法考试。
本丛书在兼顾法规汇编查询功能的同时，更注重法条与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的关联性，将相关
法条以“法条群”的形式展现，并阐述了法条或“法条群”背后的法理，与同类书籍相比，更具知识
的完整性和讲解的透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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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四条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胜任工作任务的，或者有营私舞弊或者严重失职行为的，经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决议，可以解聘；给合作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 合作企业成立后委托合作各方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
一致同意，并应当与被委托人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合作企业应当将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决议、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连同被委托人的资信
证明等文件，一并报送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收到有关文件之日起30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六章 购买物资和销售产品第三十六条 合作企业按照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和生产经营规模，自行制定
生产经营计划。
政府部门不得强令合作企业执行政府部门确定的生产经营计划。
第三十七条 合作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购买本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
零部件、配套件、元器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以下简称“物资”）。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合作企业向国际市场销售其产品。
合作企业可以自行向国际市场销售其产品，也可以委托国外的销售机构或者中国的外贸公司代销或者
经销其产品。
合作企业销售产品的价格，由合作企业依法自行确定。
第三十九条 外国合作者作为投资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以及合作企业用投资总额内的资
金进口生产、经营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流转税。
上述免税进口物资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转卖或者转用于国内销售的，应当依法纳税或者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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